
 

 

 

 

 

 

 

新加坡稅務體系及稅收政策簡介 

一、 稅收體系和制度  

新加坡以屬地原則徵稅。任何人（包括公司和個人）在新加坡發生或來源於新加

坡的收入，或在新加坡收到或視爲在新加坡收到的收入，都屬於新加坡的應稅收

入，需要在新加坡納稅。也就是說，即使是發生於或來源於新加坡之外的收入，

只要是在新加坡收到，就需要在新加坡納稅；相應地，如果收入來源於新加坡境

外，並且不是在新加坡收到或視爲收到，則不需在新加坡納稅。 

新加坡爲城市國家，全國實行統一的稅收制度。任何公司和個人（包括外國公司

和個人）只要根據上述屬地原則取得新加坡應稅收入，則需在新加坡納稅。新加

坡現行主要稅種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消費稅、不動産稅、印花稅、車

船稅等。此外，還有對引進外國勞工的新加坡公司徵收的勞工稅。新加坡之前還

有遺産稅，政府在 2008年 2月 15日之後取消了該稅。 

二、 主要稅賦和稅率 

1、  企業所得稅 

新加坡對內外資企業實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政策。新加坡稅法規定，企業所

得稅的納稅義務人包括按照新加坡法律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企業、在新加坡

注册的外國公司(如外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分公司)，以及不在新加坡成立但按

照新加坡屬地原則有來源于新加坡應稅收入的外國公司（合夥企業和個人獨

資企業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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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根據公司的控制和管理職能是否在新加坡，對納稅人分爲居民公司和

非居民公司兩類。居民公司是指公司的控制和管理職能在新加坡的公司。也

就是說，只要公司的控制和管理職能在新加坡，無論公司是否按照新加坡的

法律在新加坡註冊，其即爲新加坡居民公司。反之，若公司的控制和管理職

能不在新加坡，即使是按照新加坡法律在新加坡註冊的公司，在稅務上也爲

非居民公司。 

自 2008年估稅年度起（在 2008年度繳納 2007財年的所得稅時），企業所

得稅稅率爲 18%；自 2010年估稅年度起所得稅稅率調爲 17%，且所有企業

可享受前 30萬新元應稅所得的部分免稅待遇：一般企業前 1萬新元所得免

征 75%，後 29萬新元所得免征 50%；符合條件的起步企業前 10萬新元所得

全部免稅，後 20萬新元所得免征 50%。 

2、  個人所得稅 

新加坡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分爲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兩類。居民個人包

括：新加坡人、新加坡永久居民，以及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新加坡居留或

者工作 183天以上（含 183天）的外籍個人（公司董事除外）；非居民個人

是指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新加坡居留或者工作少於 183天的外籍個人。 

一般情况下，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都要就其在新加坡取得的所有收入納

稅。自 2004年 1月 1日之後，納稅人在新加坡取得的海外收入不再納稅，

但通過合夥企業取得的海外收入除外。因爲合夥企業不是一個法律實體，合

夥企業本身不需繳納企業所得稅，但每個合夥人需要納稅。如果合夥人是個

人，則需按照個人適用的所得稅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如果合夥人是公司，

則需按照公司適用的所得稅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居民個人的應納稅所得額爲收入總額扣除費用、捐贈和稅務减免後的所得。

適用稅率爲 0%-20%的超額累進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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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個人所得稅稅率表 （單位：新元） 

應納稅收入 稅率（%） 應納稅額（新加坡幣元） 

首$20,000 

次$10,000 

0 

2 

0 

200 

首 $30,000 

次$10,000 

- 

3.5 

200 

350 

首$40,000 

次$40,000 

- 

7 

550 

2,800 

首$80,000 

次$40,000 

- 

11.5 

3,350 

4,600 

首$120,000 

次 $40,000 

- 

15 

7,950 

6,000 

首$160,000 

次$40,000 

- 

17 

13,950 

6,800 

首$200,000 

次$120,000 

- 

18 

20,750 

21,600 

首$320,000 

$320,000 以上 

- 

20 

42,350 

非居民個人的應納稅所得稅額爲收入總額扣除費用和捐贈後的所得，非居民

個人不適用稅務减免。非居民個人的受雇所得適用 15%稅率和居民個人所得

稅稅率兩者間較高者。董事費、諮詢費和其他所得，適用 20%的稅率。 

3、  消費稅 

新加坡的消費稅，即貨物和勞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是對進口貨物和

所有在新提供貨物和勞務服務徵收的一種稅，相當於一些國家的增值稅，稅

負由最終的消費者負擔。從事提供貨物和勞務服務且年營業額在 100萬新元

以上的納稅人，應進行消費稅的納稅登記。進行了消費稅登記的納稅人，其

消費稅應納稅額爲銷項稅額减去購進貨物或服務支付的進項稅額後的差額。 

自 2007年 7月 1日之後，新加坡消費稅的稅率爲 7%。住宅財産的銷售和出

租以及大部分金融服務可免征消費稅。出口貨物和服務的消費稅稅率爲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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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業稅 

不動産稅是對所有不動産如房子、建築物和土地徵收的一種稅。所有的不動

産所有人都應爲所擁有的不動産繳納不動産稅。不動産稅按年繳納，每年一

月份繳納全年的不動産稅，納稅基數爲不動産的年值。不動産的年值是根據

不動産的年租金收入估計的，估計的租金收入不包括出租的家俱、裝置和服

務費。不動産出租、自用或空置適用同樣的基數。新加坡稅務局每年會對不

動産的年值進行審閱，以確定是否需要修改。如果不動産的年值發生變化，

稅務局會通知納稅人。目前不動産稅的稅率爲 10%。居住在自有住宅裏的個

人適用 4%的减免稅率。 

從 2011年起，爲業主自用住宅産業的産業稅率如下: 

每年價值（新加坡幣元） 稅率（%） 

首 6,000 0 

次 59,000 4 

65,000 以上 6 

5、  印花稅 

印花稅是對與不動産和股份有關的書面文件徵收的一種稅。與不動産有關的

文件包括不動産的買賣、交換、抵押、信托、出租等；與股份有關的文件包

括股份的派發、轉讓、贈予、信托、抵押等。在新加坡境內簽署的文件，應

在文件簽署之日起 14日內繳納印花稅；在新加坡境外簽署的文件，應在新

加坡收到文件的 30日內繳納印花稅。不同類型的文件適用的稅率不同。印

花稅支付方根據文件中的條款確定，如果文件中對此未加以明確，則根據以

下原則確定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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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納稅人 

文件種類 納稅義務人 

債券，債券契約或證書 

(a) 正本 

(b) 副本 

 

承租人 

出租人 

財産轉讓 受讓人 

財産出租 

(a) 正本 

(b) 副本 

 

承租人 

出租人 

抵押 抵押人或債務人 

分割 財産分割參與方 

6、 賣方印花稅 

爲了擠壓樓市，新加坡政府于 2010年 2月推出賣方印花稅（SSD）。從

2010年 8月 30日，2010年 8月 30日或之後收購，並在 3年內出售的住宅産

業將得支付賣方印花稅。 

從 2011年 1月 13日，在 2011年 1月 14日或之後購買的住宅産業的持有期

將增加到 4年，以新的賣方印花稅如下： 

持有期 賣方印花稅（售價或市價的％，䫆者取較高者） 

1年 16% 

2年 12% 

3年 8% 

4年 4% 

 

 

如果您對本文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或者需要本公司的協助，歡迎您隨時致電本公司各辦事處或

發電郵至 enquiries@bycpa.com 與本事務所之專業顧問聯繫。 


